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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明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文 件

昆教体规〔2020〕1 号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昆明市中小学教
师全员培训学时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社

会事业局，各直属学校（单位）： 

现将《昆明市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学时登记管理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 

 2020 年 1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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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学时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本市中小学教师培训学时登记管理工

作，适应新时期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需要，完善培训管理制度，

有效促进教师终身学习，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教育部

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教师〔2011〕1号)、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加强和改进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有关文

件的通知》（云教师〔2017〕3 号）(《云南省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

管理规定》和《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教师培训工

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政策，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持有教师资格证在职在岗的昆明市各

级各类普通中小学学校、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专任教师；市、县（市）区教师发展中心（教师培训中心、教师

进修学校）、教科研部门、电教部门、少年（宫）活动中心等的

教师（以下统称“中小学教师”）。 

第三条 实行中小学教师培训学时年度登记考核管理制度，

五年一个周期不少于 360 学时（每年不少于 72学时）。其中新任

教师任职第一年参加上岗培训应不少于 120学时，其中，实践性

培训应不少于 60 学时，新任教师参加上岗培训的学时数不计入

全员培训学时数；新任校长任职必须参加不少于 300 学时的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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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培训，其他教师每年参加培训不少于 72 学时；教师在每一

周期内，参加县级及以上各类培训不少于 240学时（每年不少于

48 学时），校本研修类培训不少于 120 学时（每年不少于 24 学

时），班主任每五年须接受不少于 30 学时专题培训的内容。 

第四条 国家级、省级培训项目，按照培训文件的要求认定

学时。 

第五条 由市、县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教师发展中心（教

师培训中心、教师进修学校）组织或批准举办的各类培训，按 6

学时/天的标准，根据培训课程设置计算相应学时（须在培训通

知中注明），凭培训机构（院校）颁发的学时证明或结业证书认

定学时。凡是培训文件中未标明学时的，训后一律不补认学时。

评为优秀学员（优秀学员比例不高于当次培训人员的 10%）的教

师，可登记当次培训规定学时的 125%。 

第六条 与教学专业对口或相近的国民教育学历提升培训，

小学教师参加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初中教师参加本科及以上学

历教育、高中教师参加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教育，学习期间，凭大

专院校出具的年度成绩（或学时）证明予以登记 48 学时，三年

有效。参加自学考试凭单科合格成绩单办理学时登记，每学科当

年计 24学时。 

第七条 参加任职学校的校本研训，经教育体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其指定的教师培训机构审核，按照《昆明市中小学幼儿园校

本培训管理办法》（昆教师〔2015〕3 号）进行考核。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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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分别计：优秀 48 学

时、良好 36 学时、合格 24学时，不合格不计学时；县级及以上

教科研部门组织的学科教研活动，学年度需按“课程化”设计安

排，同一教师需参加不少于 60%的活动次数经考核合格方能认定

学时，每年认定不超过 24 学时。每学期教研活动方案须报同级

教研部门审核备案。 

第八条 由县级及以上教育体育部门聘任，承担中小学教师

培训项目的授课教师，按实际承担学时的两倍予以登记，全年不

超过 72学时。 

第九条 年度考核及任期届满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的市（县、

区）级各类名师工作室、名校长基地主持人每人每年计 72学时，

学员每人每年计 48 学时。国家、省级的工作室（坊）主持人及

学员的学时登记按照国家、省级的文件执行。 

第十条 受市、县区教育体育主管部门派遣，承担“志愿支

教”、“送教下乡”专题讲座、示范课等工作的教师，每次计 5学

时，年度不超过 24 学时。由县级及以上教育体育行政部门组织

安排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学校全职支教的教师，凭教育

体育行政部门文件要求登记学时。学时证明由组织单位提供。 

第十一条 同时具备教师资格和其它资格证的教师，参加相

关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并经教育体育部门批准，取得合格证的，

按培训通知上规定的学时予以登记。 

第十二条 未经教育体育主管部门批准的培训项目，以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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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提高培训非国民教育系列等，不得进行学时登记。学历补偿教

育不计学时。 

第十三条 学时登记按照行政隶属原则进行，每学年底进行

年度登记审核，五年进行一周期审核。五年一周期期满，按照学

校申报—县级复查—市级确认的程序进行核准。 

第十四条 学时登记程序 

（1）学时登记。各培训项目在培训结束并考核完成后，由

培训主办单位提供《培训通知书》、学员培训考核结业成绩，成

绩表要统计包含学员身份证号码及学科信息，国家级、省级、市

级培训由昆明市教师培训中心登记学时，县级、校本培训由县级

或市级学时管理部门予以登记学时。 

（2）网上发布。全市专任教师培训学时统一录入在《昆明

市教师培训（学时）管理平台》上，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账号登

陆平台及微信公众号“昆明师训”进行查询。 

第十五条 实行中小学教师培训学时电子登记制度。中小学

教师参加各类教师培训获取的学时均记入《昆明市教师培训（学

时）管理平台》，由教师本人登陆《昆明市教师培训（学时）管

理平台》，生成并下载打印《昆明市中小学教师培训年度学时登

记卡》，经学校审核（盖章）、县级教育培训机构审核（盖章），

市直属中小学（单位）由昆明市教师培训中心审核（盖章）。 

校级管理员打印本校学年度学时总表盖章存档。 

第十六条 教师参加培训取得的学时是年度考核、职务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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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先评优、各类评选和教师资格证定期注册等必备条件之一。 

第十七条 教师在市内中小学校之间变动岗位，新任职学校

及其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认可其岗位变动前所获得的培训学时。 

第十八条 凡当年有 10%及以上的教师未完成规定学时的学

校，当年不得参加县级及以上各级各类先进单位（集体）评选。 

第十九条 县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符合

本地实际的管理办法，报市教育体育局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昆明市中小

学教师培训学时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昆教师〔2014〕7 号）

同时废止。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0年 1月 8日印发 


